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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薛城区 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 镇 （街 ）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财政所、民政所、扶贫办：

为切实做好我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现 将 《薛城区 2020年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工作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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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区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 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切实保障薛城区农村贫 

困人口的住房安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改造对象

2019年底危房鉴定新排查出的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7 

户，低 保 户 1 户，总 计 8 户。2020年新出现的符合危房改造条 

件的农户，各 镇 （街 ）要结合涉农财政资金统筹等相关政策， 

及时予以解决，确保应改尽改。

二、改造资金

(一）资金筹措

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以农户自筹为主，各级财政补助为辅。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纳入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各 镇 （街 ） 

要积极争取加大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投入力度。按照文件精神， 

各 镇 （街 ）要制定分类补助标准，将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和危房 

鉴定、绩效评价、农户档案、信息管理等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志愿者帮扶和村民 

互助，构建多渠道的农村危房改造资金投入机制。

(二）补助标准

1.修缮加固户均补助不低于0 .8万 元 （实际费用不足 0 .8万 

元的，按照实际费用补助）。

2•建档立卡贫困户、按脱贫享受政策管理的即时帮扶人员重



建 （包括新建，下同）房屋补助不低于 2 .5万元。

3.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重建房屋补助不低于1.9万元。

4.低保户重建房屋补助不低于 1.8万元。

(三）资金管理

全面推行区级财政直接将补助资金支付到危改户 “一本通” 

账户的制度，并在竣工验收合格后 3 0 日内完成支付。对于政府 

统一组织实施的新建翻建、修缮加固，以及统建集体周转房的， 

可在明确改造标准、征得农户同意并签订协议的基础上，将补 

助资金直接支付给施工单位。

各 镇 （街 ）财政部门要会同村镇建设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做好审计、稽查等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严肃处理。 

问题严重的，公开曝光，并上报区委区政府追究有关责任人员 

的责任。

三、改造要求

(一）改造方式

原则上，拟改造农村危房属局部危险（C 级）的，应修缮 

加固；属 整 体 危 险 （D 级）的，可修缮加固的宜优先选择修缮 

加固，其次才是拆除重建。各 镇 （街 ）要根据危房现状、农户 

意愿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适宜改造方式和技术，鼓励通 

过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修缮加固现有闲置公房、置换或长期 

租赁村内闲置农房等方式灵活解决特困群体基本住房安全，避



免农户因建房而返贫。不得借危房改造名义推进村庄整体迁并。

(二）操作程序

1.农户个人申请。由户主自愿向所在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 

并提供身份证、户籍、贫困类型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2.集体评议。村委会接到申请后，召开村民会议或经村民代 

表会议评议，初定危房改造对象，在村务公开栏予以公示。对 

符合条件且公示无异议的，填 写 《农村危房改造农户建（修） 

房申请表》，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

3.镇 （街 ）审核。镇 （街）村镇建设服务中心接到村委会申 

报材料后，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审核结果在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政务公开栏等进行公示。

对符合条件且公示无异议的，镇 人 民 政 府 （街道办事处） 

报区扶贫、民政、残联复核危改对象身份并填写《危房改造对 

象认定表》，符合条件的报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不 

符合条件的，将材料遐回所在村委会，并说明原因。

4.区审批。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接到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上报的材料后，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人员进 

行实地复核，符合条件的，审批结果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主 

管部门门户网站等途径进行公示。

5.签订协议。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镇街（甲）、村 

( 乙）、户 （丙）三方签定危房改造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三



方各执一份，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一份，明确三方责任与 

义务、改造标准等。

6.组织实施。各镇（街 ）结合实际抓好组织实施，6 月底前 

完成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低保户危房改造工作。

7.竣工验收。 由各镇（街）村镇建设服务中心牵头，镇 (街 ) 

财政、扶贫、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和农户共同参与，逐户逐 

项检查并填写《农村危房改造竣工验收监督检查表》，提交建 

房备案书。改造住房经村、镇 (街）验收合格的，由区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牵头，联合区财政、扶贫、民政、残联和发改等相关 

部门组成验收组实施验收。

8.拨付资金。在改造住房验收合格后，各镇（街 ）村镇建设 

服务中心要将验收合格的农户信息报送给财政部门，由财政部 

门将补助资金支付到危改户“一本通”账户。

(三）改造标准

改造后住房须建筑面积适当、主要部件合格、房屋结构安 

全和基本功能齐全。重建住房建筑面积原则上 1 至 3 人户控制 

在 40— 6 0平米以内，且 1 人户不低于 2 0平米、2 人户不低于 

3 0平米。各 镇 （街 ）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细化面积标准，合 

理确定设计方案，满足农户基本使用需求。

(四）工程管理

农村危房改造米用自建方式的，农户和施工队对房屋质量



负主体责任；采用统建方式的，建设主体和建设单位对房屋质 

量负主体责任。各镇（街）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要做好质量安全基 

本知识宣传，加强农村危房改造过程中的安全监督管理，开展 

施工现场巡查与指导监督，发现存在问题的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及时到现场逐户开展关键环节现场质量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各镇（街）要严格执行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管理制度，在完善 

纸质档案的基础上将相关信息及时录入农村危房改造信息检索 

系统。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要切实抓好任务落实，建立 

健全协调机制，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各镇（街 ）村镇建设服务 

中心要在镇街政府（办事处）领导下，会同财政、民政、扶贫 

等部门，共同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二）加强督导调度。全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常态化 

督导制度，市区将采取明查暗访的工作方式，及时全面了解农 

村危房改造进度、质量安全、资金兑付、验收贴牌、建新拆旧 

等情况。根据工作安排，建立农村危房改造进度定期调度制度， 

每 月 1 日前将农村危房改造进度表和台账（附件 2、附 件 3) 报 

区住建局；疫情防控期间，每周一前将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 

全保障情况表（附件 4 ) 报区住建局。

(三）加强作风建设。各 镇 （街 ）要切实从维护群众切身



* 三二 继续推进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坚决防 

二二 - 三 •、、官僚主义，坚决防止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确保 

t  造工作务实、过芎扎实、成果真实。要加强政策宣 

导，及时宣传好的做法与案例，营造积极的舆论氛

1.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表 

2.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进度表 

3.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台账

4.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保障情况表



附件 1
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表

镇 （街）

建档立卡贫困户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低保户 合计

C 级危房 D 级危房 C 级危房 D 级危房 C 级危房 D 级危房 C 级危房 D 级危房

常庄街道 0 0 0 1 0 0 1 0 1
沙沟镇 0 0 1 5 1 0 7 2 5
陶庄镇 0
邹坞镇 0
临城街道 0
周营镇 0
巨山街道 0
合计 0 0 1 6 1 0 8 2 6



附件2
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进度表

填报单位（盖章）：

下迖

任务

数量

开工户数 竣工户数
财政巳支付补助资金 

数额

完成投

资总额

改造方式 农户身份 改造方式 农户身份

中央

补助

资金

省级补

助资金

省级以

下补助

资金

新建

户数

修缮加

固户数

建档立

卡贫困

户

分散供

养特困

人员

低保

户

新

建

户

数

修缮

加固

户数

建档立

卡贫困

户

分散供

养特困

人员

低保

户

户 户 户 户 户 户 户 户 户 户 户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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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0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台账

填报单位（盖章）：

镇 （街）村民委员会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本户人数 改造方式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贫困户类型 备注

注：1.改造方式填写修缮加固或拆除重建或新建。2.贫困户类型填写建档立卡贫困户、即时帮扶人员、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低保户。3.开竣工时间填写X X 月 X X 日。4.对列入计划但是却因无法实施改造而采取其他方式

保障住房安全的，在备注中说明。



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保障情况表

附件4

填报单位（盖章）：

2019年底排查发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情况（国家和省定标准，含即时帮扶人员）
2020年以来新

排查发现
纳入省级补助以上资金计划改造情况 纳入地方补助资金计划改造情况

计划
改造元成 

情况

列入改造计划但尚未完成改造

计划
改造7G成 

情况

列入改造计划但尚未完成改造

发现
已实施

改造
暂住当前 

房屋

暂住子女 

或亲属家

租房或暂 

住周转房
其他类型

暂住当前 

房屋

暂住子女 

或亲属家

租房或暂 

住周转房
其他类型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户数 户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注：1.本表统计建档立卡贫困户（含即时帮扶人员）2020年改造情况，对应附件1 中建档立卡数据。2.第 25-26 
列为 2020年新发现的危房动态改造工作情况。3.填表请注意逻辑关系，1=3+5+7+9+11，2=4+6+8+10+12， 
13=15+17+19+21+23, 14=16+18+2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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